关于收集、移交2023年档案材料的通知
校内各单位：
为确保学校2023年度档案及时、完整归档，根据教育部国家档案局第27号令（《高等学校档案管理办法》）和重庆财财经学院关于印发《档案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的通知（重财〔2023〕322号）的相关规定，档案馆将开展2023年度综合档案材料移交归档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档案归档范围（见附件1）
1.2023年1月1日至12月31日2023学年度教育教学的相关有保存价值的档案材料。
2.归档文件材料包括纸质、电子、照(胶)片、数码录像(录音)带、实物等各种载体形式。
3.各单位2022年及以前漏交的档案资料。
二、档案归档、移交
（一）归档要求（见附件2）
1．材料收集齐全完整，内容真实客观，数据信息准确详实，声像资料清晰；
2．所有文字材料均应为历史原件，非复印件；图片、音像资料及实物提交时，需同时附相关说明。
（二）移交要求（见附件3）
1.纸质、电子文件双备份。
1）纸质档案（填写文件类移交目录）；
2）实物档案（填写实物类移交目录）；
3）图片类（含活动文字）请整理打印成册（填写实物类移交目录），以画册成品移交。
4）移交档案须在组卷和归档文件目录两项工作完成之后进行。切记档案盒上所有书写均先用2B铅笔填写，移到档案馆统一编档号。
备注：请各单位务必整理编目，形成档案清单（总目录和卷内目录一式二份）移交
2.各类纸质、实物档案资料，连同清单一并移交到档案馆（1109），有疑问咨询图书馆档案管理员，电话023-88968697.
（三）移交时间

 档案馆2023年档案移交时间安排表
	
	时间
	内容及要求

	1
	[bookmark: _GoBack]2024年1月3日-12日
	发布收集2023年档案收集通知

	2
	2024年1月15日-2024年3月29日
	各部门召开内部会议，准备材料

	3
	2024年4月2日-5月3日
	各二级学院完成本部门档案复查、移交

	4
	2024年5月4日-6月3日
	职能部门完成档案复查、移交

	5
	2024年6月5日-7月5日
	二级学院按照教务处要求完成2020级毕业生学籍卡、成绩单移交，同时完成毕业生照片移交。




 附件： 1.移交档案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表
2.照片归档要求
3.档案移交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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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1月2日
